附表：
南京邮电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场地设备使用申请表

	使用部门单位
	

	联系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场地使用
	高清录播教室 □  虚拟演播室  □

	
	使用时间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星期_____  第______节

	设备借用
	摄像机 □ _____台； 单反相机 □ _____台； 三脚架 □ _____个
小蜜蜂 □ _____个； 存储卡 □ _____张；读卡器 □ _____个
单反稳定器 □ _____个；手机稳定器 □ _____个；便携式补光灯 □ _____个；
无人机 □ _____个（需要有无人机驾驶证）
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
	使用时间：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至       月     日

	用途
	

	使用部门单位负责人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意见：
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统筹安排录制时间为：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   星 期            第          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(盖章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设备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教中心管理人员签字：

	注意事项：

1、 中心场地设备仅供学校教育教学相关工作与活动使用，拒绝私人借用；
2、 虚拟演播室主要用于专题视频及微课慕课制作，不安排其他活动；
3、 中心场地设备仅面向部门单位借用，需指定教师作为负责人，设备损坏需由借用单位维修或赔偿。
4、 无人机需要有无人机驾驶证的操作人员才与借用。
5、在使用前一周办理申请手续，口头申请不予受理；




